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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2019-034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9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增持事

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10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

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7日，你公司公告称，截至7月26日，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累计增持公司15%的股份，并计划继续增

持。 经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

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披露，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的目的是基于看好大连圣亚所从事

行业的未来发展。 但自2019年7月5日首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以来，磐京基金短期内持股

比例已达15%，并计划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请公司向股东磐京基金核实并披露：（1）磐京

基金是否有意通过股份增持获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如有，请说明具体计划和安排；

（2）磐京基金同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3）磐京基金前期与上市公

司、董监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接触联系情况。

二、2019年7月5日，磐京基金首次披露权益变动公告称，计划在未来12� 个月内以自

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增持最高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0%的股份。本次公告披露，磐京基金及其

一致行动人已累计增持公司15%的股份，并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最高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5%的股份。 请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并说明：（1）穿透披露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

动人本次及前期股份增持的最终决策主体以及出资主体；（2） 磐京基金本次及前期增持

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并按照自有资金和融资资金分类列示具体金额及占比情况，如涉及

融资安排的，应说明不同渠道融资资金的金额、期限、成本等信息，是否来源于上市公司股

份质押融资，并就其杠杆风险和股权基金投资人的资金退出安排进行充分风险揭示；（3）

磐京基金本次披露的未来增持计划是否违反前期增持计划， 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审

慎。

三、公司公告披露，控股股东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为24.03%。 目前，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持有公司15%的股份，未来持股比例可能进

一步上升。请公司向控股股东核实并披露:（1）控股股东对于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公司股份的意见；（2）控股股东是否拟采取二级市场增持等方式巩固控制权，如有，请

说明具体计划和安排；（3）控股股东前期与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沟通接触情况，以

及已达成的意向或协议。

四、公司前期于2017年7月18日披露公告称，投资2500万元参与设立大连圣亚磐京投

资合伙企业， 磐京基金认缴出资5000万元并担任执行合伙人。 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说

明：（1）磐京基金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其他业务或资金往

来情况；（2）大连圣亚磐京投资合伙企业目前的资金、投资、收益及其他经营运作相关情

况；（3）上述投资合作关系与本次磐京基金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关系。

五、 公司近期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辽宁迈克集团、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的股份减持计划公告。 请公司

向相关方核实并说明， 本次磐京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增持行为与上述股东的股份

减持是否存在关联，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

你公司全体董事应当本着对全体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勤勉忠实履行董事义务，切实维

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平稳有序，保障相关股东正当权利的行使和信息披露渠道的通常。

同时，你公司股东应当审慎行使股东权利，切实履行股东义务，依法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采

取必要措施避免出现影响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请你公司于2019

年7月30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7月31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已将函件转发给公司相关股东,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及时

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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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

以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9名激励对

象因离职或考核未达标原因，不具备解锁资格，公司将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

计696,8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696,800 696,800 2019年8月1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19年6月12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2019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

请见2019� 年6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 露 的 相 关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19-053、2019-054、

2019-056）。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于

2019年6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佳都科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57）， 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2019�年6月14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截至2019

年7月29日，申报期间已满，公司未接到债权人申报债权。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原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16人，以及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已离职，根据《2017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述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4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首次授予部

分回购数量591,000股，预留授予部分回购数量50,000股。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未达标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考核结果评定方式划分

为：A对应标准系数1、B对应标准系数为1、C对应标准系数为0.8、D对应标准系数为0.6、E

对应标准系数为0五个档次。 本次12名激励对象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或D，根

据对应标准系数计算，该12名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5,800股未达到

可以解除限售的条件，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9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696,800股；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3,966,1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已于2019年7月12日开立完成。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19年8月1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662,900 -696,800 13,966,1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23,776,271 0 1,623,776,271

股份合计 1,638,439,171 -696,800 1,637,742,371

注：无限售流通股变动前股本数量为截止6月30日实际股本数，公司已进入可转债转

股期，本次变动前股本数未考虑可转债在7月1日至7月29日期间转股情况。 公司股本结构

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

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

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

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

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

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佳都科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

尚待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相关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外，

佳都科技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于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2019

年度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338

证券简称：西藏珠峰 公告编号：

2019-024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登记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新疆塔城国际

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 ）关于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的通知，

具体情况如下：

2016年12月29日, 塔城国际将持有的公司261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予成都工投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详见2017年1月20日的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解除和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用于为成都工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2018年8月20日，上述股份解除限售条件，股份性质变更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9年6月

19日， 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10送4股派0.4元）， 上述质押股份相应变更为

365.4万股。

塔城国际已于2019年7月23日完成了上述365.4万股股票的质押登记解除， 并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登记的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4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91,421.0168万股。塔城国际持有公司股份36,860.8328

万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2%，其中：塔城国际名下直接持有34,

493.6922万股；因发行可交换债，存放于“新疆塔城－中德证券－17塔城EB担保及信托财

产专户” 的2,367.1406万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塔城国际累计质押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2,

800.624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1.86%，占公司总股本的24.94%。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985

证券简称：淮北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38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煤矿产能核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安徽省能源局《关于淮

北矿业集团朱庄等煤矿核减产能的批复》（皖能源煤监函[2019]86号），现将主要内容公

告如下：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产能

置换政策的补充通知》（发改能源 [2018]1042号）、《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报送长期停

产停建等煤矿相关信息的通知》要求，并依据《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和核定标准》规

定， 安徽省能源局原则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朱庄煤矿生产能

力由190万吨/年核减至160万吨/年，核减30万吨/年；童亭煤矿生产能力由180万吨/年核

减至150万吨/年，核减30万吨/年；临涣煤矿生产能力由300万吨/年核减至260万吨/年，核

减40万吨/年；祁南煤矿生产能力由300万吨/年核减至260万吨/年，核减40万吨/年。

上述煤矿所核减的生产能力在折算后拟用于公司下属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成达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成达矿业” ）陶忽图矿产能置换。成达矿业于2019年4月取得陶忽图井

田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目前正在开展煤层气补勘、地质报告评审备案等工作，拟在前述

工作完成后向国家能源局申请产能置换。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17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

2019-054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19年7月30日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2019年7月3日

二、取消原因

2019年6月18日，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相关文件。 公司在草案中披露，将在获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查

询结果后，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在公司股票停牌前6个月内持有本公司股票变动情况的相关自

查报告。

2019年7月2日，公司取得上述查询结果，发现部分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

形。公司随即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工作，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也随即启动了相应核查程序。鉴于深入

核实工作量较大，相关自查工作正在进行中，自查报告及中介机构核查意见尚未披露，后续公司可能根

据核查情况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 鉴于当前交易方案审议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公司决定取消原计划于

2019年7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由于本公司未能及时发布取消股东大会的公告，拟表决议案无法在网络投票系统取消，公司提醒

投资者不要参与本次网络投票，相关投票将不予统计。 原定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将推迟审

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及股权登记日另行通知。

由于公司自身原因，未能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发布取消股东大会的公告，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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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

序号：191368号）。 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发布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26），已收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1368号）。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91368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中止非公开发行股票审核的原因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涉及部分申报资料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其因执行其他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涉嫌违反证券相关法律法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目前尚未最终结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国证监会中止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核。

二、中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审核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中止审核，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公司将根据要求尽快履行相关程序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对本次非公开发行项

目的审查，继续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工作。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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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9年7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7月29日上午9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董事十二人，实到董事十二人，其中亲自出席六人，传真表决六人。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游浩先生主持，公司两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收购潞安集团所持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9-026号《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6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9-027号《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6名

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三）《关于为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9-028号《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四）《关于确定债券承销商、债券承销费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9-029号《关于可续期公司债券确定承销商、承销费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9-030号《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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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9年7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7月29日上午11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四）会议应到监事六人，实到监事六人，其中石汝欣先生、张宏中先生、李旭光先生、吴克斌先生

四名监事传真表决。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副主席李建文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为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9-028号《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关于审议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9-027号《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三）《关于审议收购潞安集团所持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9-026号《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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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潞安环能” )拟以现金支付方式向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潞安集团” )购买其所持有的山西潞安

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林山煤业”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相关财务指标及预计交易金额等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相关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拟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资产，不涉及发行股

份。

●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待交易价格确定后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及规定审批等程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交易概况

2019年7月29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 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下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收购潞安集团所持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潞安环能

拟以现金支付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潞安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慈林山煤业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相关财务指标及预计交易金额等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相关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资产，不涉及发行股

份。

二、关联方介绍

潞安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潞安集团持有公司61.67%的股权。

公司名称：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

注册资本：419,881.6万元

法定代表人：游浩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的生产、销售；住宿、餐饮服务；印刷；游泳室内场所服务；木材经营加工；（以上项

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汽油、柴油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风化煤、焦炭、建材、化工产品（危化品除

外）、镀锌铅丝、水泥预制构件、电装制品、橡胶制品、服装的生产及销售；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和洗

选；硅铁冶炼；煤层气开发；农业开发；电力生产、电力供应；普通机械制造及维修；医疗服务；电子通讯

服务；油料种植、花卉种植、林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润滑油销售；勘查工程施工(钻探)；固体矿产勘

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气体矿产勘查；设备经营租赁；酒店管理；铁路货物运输，其他

铁路运输辅助活动（矿区铁路专用线）；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普通货物的装卸、存储；企业内部运

营固定电信服务及其他电信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线广播电视传播服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

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架线及设备工程建筑、电气安装，通信设备零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服

务，通讯设备修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汽车租赁；其他机

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工程；广告业务，会议会展服务；殡葬服务；供热、灰渣综合利用开发；教育（以办学

许可证为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潞安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4,243,946.60 24,087,885.83

负债总额 19,116,483.90 18,995,685.58

净资产 5,127,462.70 5,092,200.26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999,096.05 17,754,167.21

净利润 38,770.15 117,881.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250.11 149,563.93

注：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慈林山煤业100%股权，潞安集团持有慈林山煤业100%的股权。

公司名称：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庄头村

注册资本：68,651.5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海滨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加工（仅限分支机构）；煤炭销售；动物饲养场：农

业种植、养殖、加工；液压支柱修理；百货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慈林山煤业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42,004.88 1,041,821.12

负债总额 975,133.17 988,454.18

净资产 66,871.71 53,366.94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156,423.03 155,637.72

净利润 13,581.93 -25,253.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4,355.60 -23,914.8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及资金来源

公司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慈林山煤业100%股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

五、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单位备案的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待交易价格确定后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并经股东大会通

过后执行。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前，已就该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通，提交了相

关文件，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协议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该关联交易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对此表示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如下：此项协议是关联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此项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进一步解决与潞安集团的潜在

同业竞争问题，逐步兑现上市之初关于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 同时有利于扩大资源储备和内生发展动

力，增强公司煤炭产量规模和持续发展动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同意执行此项议案。

七、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旨在逐步解决与控股股东潞安集团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加快公司煤焦产业发展，扩增

公司煤炭产业规模，做优做强公司煤焦主业，增强盈利性基础和持续发展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

值。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不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

八、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且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规定审批等程

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尽快完成上述工作，并履行上市公司有关审批程序。 在此过程中，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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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为潞宁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蒲县伊

田煤业有限公司、上庄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潞安元丰矿业

有限公司办理期限为三年，合计金额为38,184.63万元的委托贷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

浮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支持子公司发展，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

贷款的议案》，同意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潞宁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关煤

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上庄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后堡煤业有限

公司、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偿还到期贷

款、支付财务费用等，委托贷款期限为三年，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5%。

为支持子公司发展，公司拟向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38,184.63万元，

借款单位 金额（万元）

山西潞安集团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 16,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 11,7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 3,35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 3,170

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2,01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1,948.33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 5.3

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 1

合计 38,184.63

二.关联方介绍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长治市城西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杨广玉

注册资本：23.5亿元

主营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二）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

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开展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十二）对金融机构的股

权投资；（十三）有价证券投资。

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我公司对财务公司出资7.83亿元，占其总股本的33.33%，为公司

参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财务公司资产总额46,581,312,412.79元， 资产净额3,043,845,221.69

元，2018年营业收入478,268,953.87元，净利润276,785,390.61元。

三.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潞宁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忻州市宁武县

法定代表人：赵光荣

注册资本：9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该公司是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蒲县黑龙关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贾双春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等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16500万元，占

公司总股本的55%，为公司控股股东。

3.蒲县黑龙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法定代表人：付玉刚

注册资本：55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3300万元，占公

司总股本的60%，为公司控股股东。

4.�伊田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龙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3600万元，占公

司总股本的60%，为公司控股股东。

5.�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襄垣县西营镇上庄村

法定代表人：王德元

注册资本：7002万元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4202万元，占公

司总股本的60%，为公司控股股东。

6.�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法定代表人：苏海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7200万元，占公

司总股本的60%，为公司控股股东。

7.�蒲县宇鑫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彦月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5600万元，占公

司总股本的70%，为公司控股股东。

8.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吕梁市临县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学军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8000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90%，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上述各矿主要经营业绩：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孟家窑煤业 4,363,839,547.02 5,474,970,276.72 125.46% 288,891,684.72

-173,804,

923.82

蒲县黑龙关 1,795,473,729.36 2,168,747,802.17 120.79% 1,886.21

-114,602,

622.92

蒲县黑龙 2,544,428,763.22 3,555,017,386.48 139.72% 214,515,899.85

-167,423,

172.63

蒲县伊田 2,357,155,767.79 2,750,270,646.87 116.68% 497,331,727.23 14,166,849.48

上庄煤业 368,128,956.15 562,654,968.75 152.84% 340,000.00 -23,122,953.52

蒲县后堡 510,446,327.16 857,242,363.11 167.94% 151,010,108.69 -44,665,252.84

蒲县宇鑫 300,060,864.99 545,287,523.60 181.73% -31,110,673.92

元丰矿业 173,700,500.22 152,292,421.69 87.68% -10,278,882.25

合计 12,413,234,455.91

16,066,483,

389.39

1,152,091,306.70

-550,841,

632.42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证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7月29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议

案》，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6名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

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进行该关联

交易。

六.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并对

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 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协议对交易双方是

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对

此表示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此项协议是关联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此项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加快公司整合矿井及子公司的发展步伐，有利于公司煤

炭主业发展扩大产能，有利于公司煤炭品种结构调整，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同意执行此项议案。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详情参考公司

2018-029号公告、2018-038号公告、2018-045号公告、2019-010号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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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余吾煤业”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亿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余吾煤业” ）是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

资金需求，余吾煤业需在华夏银行长治分行申请授信2亿元，该授信需要我公司提供担保。 为保证余吾

煤业及时取得授信，我公司拟为余吾煤业在华夏银行的2亿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协议将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二）该议案经公司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主要介绍

被担保人的名称：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42,000万元

注册地点：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余吾镇后河村

法定代表人：史红邈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普通机械制造修理；销售机器设备；机器设备租赁。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

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 万元

科目 2018年 2019年1-3月(未审计)

资产总额 976,897 1,068,031

负债总额 283,884 343,197

贷款总额 39,100 39,100

流动负债总额 273,462 303,774

资产净额 693,012 724,834

营业收入 498,059 78,489

净利润 103,025 23,070

（二）被担保人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余吾煤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余吾煤业需在华夏银行长治分行申请授信2亿元，该授信需要我公司提供担保。 为保证余吾煤业

及时取得授信，我公司拟为余吾煤业在华夏银行的2亿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此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拟为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

其100％的股份）金额为2亿元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属于正常生

产经营的合理资金需要，决策程序合法、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总额83,000�万元，担保余额83,000万元。 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2,247,282万元）的比例为3.69%，无逾期担保。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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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续期公司债券确定承销商、承

销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拟公开

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含50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债券的顺利发

行，公司拟委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融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联席承销商承销本次债券。

本次债券年承销费率拟定为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0.2%（含0.2%），承销费按债券的基础期限为

支付周期（承销费用包括申报材料的编制费及承销团的分销费，即承销佣金）。 如果本期债券的基础

期限为N年，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后主承销商一次性向甲方收取N年的承销费用。 如甲方选择在本期债

券第N年末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1个周期（即延长N年），则甲方需在第N年末再次向本期债券的主承

销商支付N年的承销费用。 后续甲方如果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继续延长一个或多个周期，则甲方需相

应向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支付与本期债券存续期限一致的承销费用， 并在每个周期末支付下一周期

的承销费用。 其他基础期限以此类推。

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以12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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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有关规定，结合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经营范围，

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需作出相应修订。 此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且在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 款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只限分支机构）。 煤炭洗选；煤

焦冶炼；洁净煤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煤层气开

发；煤矸石砖的制造；煤炭的综合利用；勘查工

程施工（钻探）；固体矿产勘查、气体矿产勘

查、地球物理勘查；地质钻探；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销售机器设备；机器设备

租赁；住宿、餐饮、会务、旅游服务（只限分支机

构）；普通货物运输；其他现代服务业。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只限分支机构）。 煤炭洗选；

煤焦冶炼；洁净煤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煤层气

开发；煤矸石砖的制造；煤炭的综合利用；勘

查工程施工（钻探）；固体矿产勘查、气体矿产

勘查、地球物理勘查；地质钻探；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销售机器设备；机器

设备租赁；住宿、餐饮、会务、旅游服务（只限

分支机构）；普通货物运输；其他现代服务业；

瓦斯抽放和综合利用。

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以12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修改条款。

本次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章程》（2019.07修订版）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30日


